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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弄岛镇2024年产业项目

第二批“产业奖补”实施方案

  根据瑞丽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2024年农业产业项目“产业奖补”扶持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抓紧用好5年政策过渡期，推进乡村振兴同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以“产业奖补”的方式扶持发展乡村振兴产业，进一步拓宽有劳动能力且有发展意愿的鼓励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通过发展生产拓宽增收渠道，确保收入达到持续稳定，巩固脱贫成果目标。发展特色产业增收渠道，稳定收入。结合我镇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弄岛镇地处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西南部，距瑞丽市30公里，东接姐相乡，北连户育乡，西南、东南与缅甸相邻，国境线长42.8千米。镇域辖区总面积99平方千米，有耕地31717亩，其中：水田27005亩、旱地4712亩。弄岛镇自然地貌由平坝、山地两部分组成，西北高，东南低，坝区位于瑞丽坝尾，占总面积的40％以上，为冲积平原，沟渠纵横，多为傣族、汉族聚居。弄岛镇下辖雷允、弄岛、等秀、等嘎4个村委会，34个村民小组，共有农户3605户14426人。全镇共有党组织49个，其中：党委1个，党总支5个，38个党支部，非公党组织2个，青年人才党支部1个，共有党员591名。
二、项目建设原则

（一）目标任务

通过实施“产业奖补”方式，扶持有劳动能力且有发展意愿的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发展农业产业项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避免“过度保障”、“福利陷阱”和助长“等靠要”思想的出现，鼓励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通过发展生产拓宽增收渠道，确保收入达到持续稳定，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目标。

（二）奖补对象

全镇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作为奖补对象（含2024年月度动态新增的监测对象）。对确需扶持本方案外的其他奖补对象，可另行上报相关材料经市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同意后实施。

（三）奖补项目

按照农户发展意愿在市确定的“产业奖补”项目中自愿选择。“产业奖补”坚持“先干后补”原则，通过公布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和补贴范围等。

（四）奖补原则

（一）2024年月度动态新增的监测对象当年内发展的产业纳入奖补范围，但已出售等原因导致无法验收的产业不纳入奖补范围。在已被征收土地上种植的种植业项目不纳入奖补范围，自养的能繁母畜自繁自养的仔畜不纳入奖补范围。在本市范围内跨乡镇租地发展种植业的原则上纳入奖补，乡镇间要共同核对，避免重复申报现象；跨县市发展种植业的不纳入奖补范围。
（二）脱贫人口（不含监测对象）：每户奖补金额在10000元以内的，补助标准按照原有标准执行，并根据实际产业数量进行验收。每户奖补金额超出10000元的，扣除10000元已奖补的产业数量后，为进一步聚焦主导产业发展，仅对柠檬新植及老园提质增效；柚子新植及老园提质增效；咖啡新植及老园改造提质增效；水稻；甘蔗（新植及宿根）；香料烟及雪茄烟；水牛、黄牛；猪（生猪及能繁母猪）8大类进行一次性奖励。扣除10000元以内单项奖补面积后，超出部分（仅限上述8大类奖补品种）小于5亩（头）的不再进行奖励、5亩（头）以上的实行一次性奖励、不同种类可同时享受，其中：柚子新植及老园提质增效、咖啡新植及老园改造提质增效、水稻、甘蔗（新植及宿根）、猪（生猪及能繁母猪）5大类5亩（头）以上分别一次性奖励200元；柠檬新植及老园提质增效、香料烟及雪茄烟、水牛及黄牛3大类5亩（头）以上分别一次性奖励400元。监测对象：每户奖补金额在11000元以内的，补助标准按照原有标准执行，并根据实际产业数量进行验收。每户奖补金额超出11000元的，扣除11000元已奖补的产业数量后，为进一步聚焦主导产业发展，仅对柠檬新植及老园提质增效；柚子新植及老园提质增效；咖啡新植及老园改造提质增效；水稻；甘蔗（新植及宿根）；香料烟及雪茄烟；水牛、黄牛；猪（生猪及能繁母猪）8大类进行一次性奖励。扣除11000元以内单项奖补面积后，超出部分（仅限上述8大类奖补品种）小于5亩（头）的不再进行奖励、5亩（头）以上的实行一次性奖励、不同种类可同时享受，其中：柚子新植及老园提质增效、咖啡新植及老园改造提质增效、水稻、甘蔗（新植及宿根）、猪（生猪及能繁母猪）5大类5亩（头）以上分别一次性奖励300元；柠檬新植及老园提质增效、香料烟及雪茄烟、水牛及黄牛3大类5亩（头）以上分别一次性奖励500元。
（三）鼓励和引导农业合作社带动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发展产业，鼓励发展一定规模的庭院经济，支持村组组织有能力、管理规范的农业合作社牵头实施“产业奖补”项目。
（四）“产业奖补”坚持“先建后补”原则，通过公布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和补贴范围等，符合条件的根据实际情况自愿参与。每户奖补产业种类数量不做强制要求，各乡镇、街道尽量引导群众集中发展优势产业，避免产业发展散小乱。
    （五）产业奖补时间原则上从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以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收入测算周期为依据），2023年10月1日至方案印发之日有验收条件及合理合法依据的，可以纳入奖补范围，最终以乡镇、街道制定方案为准。因香料烟和雪茄烟种植存在跨年度种植，根据市农业农村局要求，2024年新植指的是香料烟和雪茄烟于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左右种植的，2023年11月至12月种植的已经纳入2023年产业奖补的不再重复纳入今年产业奖补资金。
三、项目建设内容

瑞丽市弄岛镇2024年第二批产业“产业奖补”项目计划实施香料烟、新植甘蔗、玉米、水稻、西瓜、大豆、柑桔类老园提质增效、坚果、咖啡老园提质增效、老茶园改造提质增效、生姜、新植柠檬、橡胶老园改造提质增效等13个种植项目，其中：香料烟种植项目17亩、新植甘蔗种植项目10亩、玉米种植项目771.882亩、水稻种植项目1661.53亩、西瓜种植项目3亩、咖啡老园提质增效项目26.7亩、大豆种植项目2亩，坚果种植10亩、橡胶老园改造提质增效项目8.08亩、老茶园改造提质增效项目26.19亩、柠檬种植项目8.3亩、生姜种植项目5.8亩、柑桔类老园提质增效项目16.04亩。

计划实施肉牛养殖、生猪养殖、母猪养殖、鸡养殖、蜜蜂养殖、羊养殖共6个养殖项目，其中：肉牛养殖项目16头、生猪养殖项目106头、能繁母猪养殖项目5头、鸡养殖项目394羽、羊养殖项目8头、蜜蜂养殖22箱。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概算
计划投入资金217.218万元资金，扶持全镇2024年有劳动能力且有发展意愿的脱贫户和监测户以及2024年月度动态新增“三类人员”发展香料烟、新植甘蔗、玉米、水稻、西瓜、大豆、柑桔类老园提质增效、坚果、咖啡老园提质增效、老茶园改造提质增效、生姜、新植柠檬、橡胶老园改造提质增效等种植项目以及实施肉牛养殖、生猪养殖、母猪养殖、鸡养殖、蜜蜂养殖、羊养殖等养殖项目，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项目资金来源：财政衔接资金。

资金管理及使用严格按照中央、省、州、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相关规定执行。具体概算如下：

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217.218万元

1、香料烟种植。新种植17亩，补助标准为1000元/亩，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6户18人；

2、新植甘蔗种植。新种植10亩，补助标准为1000元/亩，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1户4人；

3、肉牛养殖。新购进16头，补助标准为2000元/头，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6户21人；

4、生猪养殖。新购进106头，补助标准为500元/头，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20户42人；

5、鸡养殖。新购进394羽，补助标准为30元/羽，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6户17人；
6、羊养殖。新购进8头，补助标准为500元/头，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1户3人；
7、能繁母猪养殖。新购进5头，补助标准为1000元/头，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5户13人；
8、西瓜种植。新种植3亩，补助标准为600元/亩，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1户5人；
9、坚果种植。种植宿耕10亩，补助标准为600元/亩，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1户2人；

10、柑桔类老园提质增效。老园改造16.04亩，补助标准为600元/亩，扶持脱贫户及监测户1户3人；

11、玉米种植。新种植771.882亩，补助标准为1000元/亩，扶持脱贫及监测户130户395人；

12、大豆种植。新种植2亩，补助标准为1000元/亩，扶持脱贫及监测户1户2人；

13、咖啡老园提质增效。老园改造26.7亩，补助标准为600元/亩，扶持脱贫及监测户3户8人；

14、老茶园改造提质增效。老园改造26.19亩，补助标准为1000元/亩，扶持脱贫及监测户4户14人；

15、生姜种植。新种植5.8亩，补助标准为800元/亩，扶持脱贫及监测户1户5人；

16、柠檬种植。新种植8.3亩，补助标准为1500元/亩，扶持脱贫及监测户1户3人；
17、橡胶老园改造提质增效。老园改造8.08亩，补助标准为600元/亩，扶持脱贫及监测户1户2人；

18、水稻种植。新种植1661.53亩，补助标准为1000元/亩，扶持脱贫及监测户301户1092人；

19、蜜蜂养殖。新养殖蜜蜂22箱，补助标准为200元/箱，扶持脱贫及监测户4户13人；

以上19项按照脱贫户不超10000元补助，监测对象不超11000元补助，共计补助资金217.218万元。

一次性奖励项目涉及水稻331.4亩，共计奖励资金0.71万元，牛7头，共计奖励资金0.04万元。共计奖励资金0.75万元。
五、项目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组织措施

成立以镇党委书记、镇长为双组长，党委副书记、副镇长为副组长，其他村三委成员及驻村工作队长、队员为成员的弄岛镇“产业奖补”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彭  涛   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主任、弄岛镇党委书记
朗庆荣   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弄岛镇镇长
副组长：郭应良   弄岛镇党委副书记

        岩占团   弄岛镇副镇长       

方  丽   弄岛镇副镇长

成  员：许淞杰   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服务中心
        刘  倩   镇经济发展办
        董诗磊   驻等嘎村第一书记
尤举红   驻弄岛村第一书记  

        罗建康   驻等秀村第一书记

        品  旺   雷允村总支书记
        钟瑞生   弄岛村总支书记
马朝富   等嘎村总支书记
岩  润   等秀村总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乡村振兴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郭应良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由许淞杰、刘倩、汤小甜、张静、张素平、陈艳梅组成，负责宣传、动员、统计、推进、验收等相关工作。

（二）技术措施

一是认真撰写方案。结合实际，对全镇脱贫户和监测户的种植情况验收，并根据验收情况，明确资金、人数，制定产业奖补实施方案报市乡村振兴局审批。二是积极组织实施。要做好“产业奖补”项目验收计划，组织专人适时（可按月或季度）开展产业奖补验收工作，由村民小组核实后报所在村委会统一登记，并在村组群众集中场所公示10日，无异议后由村委会主任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上报镇党委政府，并附公示的照片。三是按时验收兑付。弄岛镇“产业奖补”项目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验收工作，并及时进行资金兑付，验收及资金兑付情况在乡镇公告，资金兑付完毕后3日内由乡政府将验收表、资金兑付表及照片等资料报市农业局备案。
（三）项目实施时间

项目实施自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

具体分为二个阶段：

1.项目推进

时间：2023年11月-2024年9月。

开展宣传动员和入户调查，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动员并指导农户根据实施方案发展种养殖产业。

2.项目验收

时间：2024年9月30日以前完成。

参照《2024年度产业项目“产业奖补”实施方案》奖补程序实行两批次验收。根据长期、短期不同种植实施情况，做好项目建设资料收集整理，“产业奖补”项目领导小组进行验收兑付，资金兑付完毕后3日内由镇政府将验收表、资金兑付表及照片等资料报市农业局备案。

项目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产业奖补”方式实施产业项目，通扶持脱贫户和监测户通过发展20项种养殖项目拓宽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成果。一是短期种植品种根据种植规模预计可为脱贫户和监测户在补助标准基础上收益率大于50%；二是长期种品种（一年以上挂果）根据种植规模预计可为脱贫户和监测户在补助标准基础上收益率大于80%；三是短期养殖品种（当年出栏）根据养殖规模预计可为脱贫户和监测户在补助标准基础上收益率大于50%；四是长期养殖品种（一年以上出栏）根据养殖规模预计可为脱贫户和监测户在补助标准基础上收益率大于80%。有效激发脱贫户和监测户发展产业的信心，自身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扩宽收入渠道，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优化收入组成，帮助形成稳定增收产业，增加收入，切实提高生活水平。
社会效益分析

弄岛镇2024年度“产业奖补”项目的实施，降低了脱贫户和监测户的生产成本，增强了群众发家致富的信心，加大产业扶持力度，进一步优化了社会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有利于提高村民素质，增强科技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畜牧产业管理水平，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扶贫效益分析
通过实施“产业奖补”项目，有效改变弄岛镇经济、社会、文化、科技落后的现状，坚定群众脱贫的信心和决心，振奋群众致富的精神，增强村民自我发展能力，使贫困人口素质得到提升，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普及推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生产效益有效提高，脱贫能力增强。

附件：弄岛镇2024年“产业奖补”实施情况表（第二批）

弄岛镇2024年“产业奖补”绩效目标表（第二批）

弄岛镇2024年“产业奖补”一次性奖励资金表


